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類郵件郵遞時效標準表                104 年 7 月 6 日起實施 

種類 普通函件 限時郵件 包裹 快捷郵件 
區域 全區各局 各地指定郵局 全區各局 各地指定郵局 

郵遞 
時效 

第 2、3 日

投遞 

（註 1） 

都市間互寄 

(註 2) 
第 2 日 

14時前投遞 

本地互寄 

(同一郵遞

區號) 

第 2 日 

投遞 

主要都市間 

互寄 
(註 4) 

上午 11 時前

交寄 
當日投遞 

逾 11 時交寄 
第 2 日上午

投遞 

其餘地區 
第 2 日 
投遞 

其他都市、 

鄉鎮互寄 

第 2、3 日 

投遞 
（註 1） 

北北基─臺中之

間互寄 A.13 時前交寄當日投遞 
B.13 時後第 2 日上午投遞 

(註 5) 
高雄─臺中 

之間互寄 
中彰投地區互寄 
本地互寄(註 6) 15 時前交寄當日投遞 
本島其餘地區或

外島間互寄 至遲於第 2 日投遞 

服務 
時間 

週六、日及
國定假日
不投遞 

限時投遞區 

假日照常投遞(註 3) 
週日及連續假日第 2 日

起不投遞 
全年無休 

備註 

註 1：普通函件及包裹臺灣本島與離島地區互寄 3-5工作日，印刷物至遲於 5個工作日內投遞。 
註 2：臺北市(100-110)、基隆市(200-206)、新北市板橋區(220)、新北市三重區(241)、桃園市(320、324、330)、新竹市(300)

、竹北市(302)、苗栗市(360)、臺中市豐原區(420)、臺中市(400-408)、彰化市(500)、南投市(540)、斗六市(640)、
嘉義市(600)、太保市(612)、臺南市新營區(730)、臺南市(700-709)、高雄市(800-804、806、807)、高雄市鳳山區(830)
、屏東市(900)。 

註 3：限時郵件逢 3日以上連續假日，第 2日起停止收攬信筒箱郵件。 
註 4：主要都市範圍(快捷)：當日投遞範圍包含全台西部主要城市，提供服務共計 91處鄉鎮市及行政區域，合計 461所郵局

，各地辦理詳情請洽本公司官方網站或各地郵局均有公告。 
註 5：提供北北基-臺中、高雄-臺中、中彰投區域當日投遞範圍，共計 110處鄉鎮市及行政區域，合計 559所郵局，詳情請

洽本公司官方網站或各地郵局均有公告。 
註 6：本地互寄(同一郵遞區號之鄉、鎮、市、區互寄)，該郵遞區號設有投遞單位者，提供當日投遞服務。 


